


瞒和遗漏， 上述文件原件及其签字、 盖章是真实有效的，文件的复印

件、 扫描件、 副本与原件， 正本一致。

在本法律意见书中，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 召开程

序、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会议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

是否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 法规、 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发表意见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

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。

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文件予

以公告，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审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

之目的使用， 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，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
基于前述，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按照律师行业公

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，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

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

一、 股东大会的召集、 召开程序

（ 一 ）股东大会的召集

l、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根据 2019 年 4 月 27 日召

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召集。

2 、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， 公司董事会依据《公司章程》的

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

(www.neeq.com. en) 上刊登了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（公告编号：












